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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
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管理局 文件
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

浦建委建管〔2023〕44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建设工程
全覆盖监管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健全部门协同、条块联动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体

系，明确管理职责，消除管理盲区，努力实现新区建设工程监

管全覆盖，根据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加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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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等项目安全监督管理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浦府

〔2012〕21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

区建设工程全覆盖监管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
落实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

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

2023年 9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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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建设工程
全覆盖监管的实施意见

为健全部门协同、条块联动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体

系，明确管理职责，消除管理盲区，努力实现新区建设工程监

管全覆盖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上海市建筑市场

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和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加强限额以下小

型建设工程等项目安全监督管理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浦府

〔2012〕213号）、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进

一步做好全市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质

安〔2021〕52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浦东新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

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浦建委规〔2021〕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定

本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适用于浦东新区行政区域内，纳入建设程序管理的

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安全监督管理。私人住宅装修、农

民自建房和抢险救灾工程，不适用本意见。

本意见中的纳入建设程序管理的工程是指工程投资额 100

万元以上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建设工程；投资额 100万元以上

或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以上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；投资额

100万元以上的居住类房屋修缮工程；投资额 100万元以上的

城市基础设施维修、绿化、园林、水务、民防工程等。

本意见中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是指投资额在 100万元以下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A%E6%B5%B7%E5%B8%82%E5%BB%BA%E7%AD%91%E5%B8%82%E5%9C%BA%E7%AE%A1%E7%90%86%E6%9D%A1%E4%BE%8B/794081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A%E6%B5%B7%E5%B8%82%E5%BB%BA%E7%AD%91%E5%B8%82%E5%9C%BA%E7%AE%A1%E7%90%86%E6%9D%A1%E4%BE%8B/794081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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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300平方米以下的建设工程（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、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）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限额以上项目工程

按现行法律法规及行业和地方规章，由区规划资源部门、

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区生态环境部门、实行委托管理的特定

地区管委会等，按职责分工依法进行监督管理。涉及需多部门

联合处置的工程建设行为，按照“条块联动、各司其职、信息

共享、协同处置”的原则，由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街镇实行动

态联动处置。

（二）限额以下小型工程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全面负责本辖区内限额以下小型建

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。各街镇应整合城管、村居、网格、

安监等资源，建立健全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登记备案和安全生

产告知承诺制度、安全生产日常巡查制度和日常监管台账制

度，加大对辖区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。

1、区建交委

负责浦东新区行政区划内（临港地区、保税区及度假区除

外）取得施工许可或开工备案的建设工程（不包括已由其他行

业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实施的施工许可、质量安全监督、竣工验

收事项）的报建、招投标监督管理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许可、

质量安全监督、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办理和日常监督管理；指

导各街镇开展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负责新区单独修建的民防工程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

地下室（附建式民防工程）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；负责上述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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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质量安全监督申报、专业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办理和日常监

督管理；参与本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防空需要的审核，负

责对兼顾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（兼顾设防工程）的防护质量监

督。

2、区生态环境局

负责由区水务安质监受监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水利、供 

水排水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质量安全监督等事项办理和日常监

督管理；负责由区水务局直接管理的水利、供水排水及其附属

设施的维修工程报建后的全过程建设管理。

负责由浦东园林质监站受监的新区园林绿化及其附属设施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

办理；负责由生态环境局管理的园林绿化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

建设和日常养护；负责由区绿化市容局管理的环卫设施维护改

造工程的全过程建设管理。

3、实行委托管理的特定地区管委会

按照具体委托管理事项，负责管理区域内建设工程的管理。

其中保税区管理局指导保税区范围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

监督管理及违法违规行为移送处理工作；度假区管委会指导度

假区范围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及违法违规行为

移送处理工作。

4、区规划资源局

协助认定擅自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违法行为。

5、区应急管理局

发挥区安委办综合协调职能，会同区建设专委办指导监督

各部门、各街镇规范落实建设施工安全监管工作。根据法律法



— 6 —

规要求和区政府授权，牵头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置。

6、区城管执法局

负责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由区城管执法局

和各街镇城管中队对违法用地及擅自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违

法行为行使立案查处及整治、拆除工作。

三、联动处置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应按照属地化原则，组织力量对本

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开展日常巡查，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各

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，协同配合新区规划资源局、城管执法局、

建交委等部门落实违法建设行为的依法处置工作，并在处置过

程中落实安全措施。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对巡查发现的违法建设行为按照以

下类别移送区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牵头处置：

1、涉及违法用地及未经审核擅自违法搭建的，由区城管执

法局、各街道办事处和镇政府按各自职责执法查处；

2、涉及应领取施工许可证未领取的，投资额 100万以上或

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移送区建交委；

3、涉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照行业管理分工移送至其

他部门。

4、对违法建设行为实施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区

应急管理局牵头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置。

附件：街道/镇违法建设项目移送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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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3年 9月 22日印

发 



附件：

           街道/镇违法建设项目移送单

（移送单位名称）：      

我街道/镇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日常巡查中，发现位于 

（地址）           的项目存在违法建设行为。

基本情况如下：

1、项目基本情况：（项目名称/项目规模/参建单位）

2、违法事实和证据：

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  《法律法规》    第条，根据上海

市、浦东新区相关文件要求，我镇/街道已对违法建设项目进行

初步处置，现移你部门依法处理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XX街道/镇盖章

年    月    日

附：违法事实和主要证据(尽量提供影像资料)

（本文书一式贰份，一份存卷，一份交移送部门）


